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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作用在建築物上之扭矩 

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應以合理的方法考慮風力造成的扭矩。 

當建築物近似規則矩形柱體，且ℎ √𝐵𝐿⁄ < 3時，得依照式(3.22)計算高度 z處扭轉向風力 𝑀𝑇𝑧 如下： 

𝑀𝑇𝑧 = 0.28√𝐵𝐿(𝑊𝐷𝑧)
∗ (3.22) 

式中，(𝑊𝐷𝑧)
∗為各向來風高度 z處順風向風力之較大值，所得之設計扭矩適用於各向來風。 

當建築物近似規則矩形柱體，同時滿足以下各條件：(1)  3 ≤ ℎ √𝐵𝐿⁄ ≤ 6、(2)  0.2 ≤ 𝐿 𝐵⁄ ≤ 5、

(3) 𝑈ℎ (𝑓𝑡√𝐵𝐿)⁄ ≤ 10時，得依照式(3.23)計算建築物離地面高度 z處扭轉向風力 𝑀𝑇𝑧： 

𝑀𝑇𝑧 = 1.8𝑞(ℎ)𝐶𝑇
′𝐴𝑧𝐵

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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𝑅𝑇𝑅  (3.23) 

式中，𝑓𝑡  為建築物扭轉向基本自然頻率； 

𝑔𝑇 = √2 𝑙𝑛(3600𝑓𝑡) +
0.577

√2 𝑙𝑛(3600𝑓𝑡)
  (3.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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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3.25) 

𝑅𝑇𝑅為扭矩共振因子，可採用表 3.18或依下式計算之： 

𝑅𝑇𝑅 = 0.036𝐾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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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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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3.27b) 

𝑈∗ = 𝑈ℎ (𝑓𝑡√𝐵𝐿)⁄ 為無因次風速，𝐿𝐵𝐿為 𝐵 與 𝐿 中之大值。 

當4.5＜U∗＜6時，𝑅𝑇𝑅值計算如下： 

𝑅𝑇𝑅 = 𝑅4.5 𝑒𝑥𝑝 (3.48 𝑙𝑛(
𝑅6

𝑅4.5
) 𝑙𝑛(

𝑈∗

4.5
))  (3.28) 

其中，𝑅4.5 與 𝑅6 分別為U
∗為 4.5與 6.0時之 𝑅𝑇𝑅值。 

【解說】 

一個具有對稱斷面，無偏心距的建築物，也會由於非對稱風壓而引起扭轉振動。我國風力規範之扭矩相關規

定係參考日本建築學會之設計風力相關建議條文(AIJ 2004)而訂定。一個矩形柱體且無偏心的建築物之設計扭矩相

關規定如下： 

(1) 矩形斷面建築物之高寬比小於 3 (ℎ √𝐵𝐿⁄ < 3)，其設計扭矩受到來風紊流的影響很大，渦散特性較不明顯，與

高寬比較大之建築物有明顯差異，設計扭矩依規範 3.7節式(3.22)計算之。 

(2) 矩形斷面建築物滿足高寬比介於 3至6之間 (3 ≤ ℎ √𝐵𝐿⁄ ≤ 6)，斷面深寬比介於0.2至5之間 (0.2 ≤ 𝐿/𝐵 ≤ 5)，

無因次風速小於 10 (𝑈ℎ (𝑓𝑜√𝐵𝐿)⁄ ≤ 10)時，其設計扭矩依規範 3.7節式(3.23)計算之。 


